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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5/2021_2022__E4_BF_9D_E

9_99_A9_E7_BB_8F_E7_c35_45668.htm 某人寿保险公司（下称

保险公司）的一名投保人刚交首期保险费、体检完成不到期

十小时，被保险人便因意外身故；保险受益人提出近 300万的

索赔，保险公司以未收到体检报告，未同意承保为由，拒绝

赔偿，但同时表示可以考虑通融赔偿100万。 此案发生后，这

起标的巨大的寿险理赔案引起了法律界、保险界的激烈争议

：该保险合同保险公司是否应当赔偿？而这又取决于该保险

合同是否成立和生效，即保险合同的成立和生效时间是本案

的关键所在。要弄清上述问题，笔者认为可作如下分析： 一

、本案保险合同是否成立。《合同法》将合同的成立过程分

为两个阶段：要约和承诺。所谓要约是指要约人向受要约人

发出的缔结合同的意思表示；承诺是指受要约人对要约人作

出的对要约完全同意的意思表示。有效的承诺作出后，合同

宣告成立，即承诺的作出是合同成立的标志；而在法律上，

一个承诺必须具备下列条件才能发生法律效力：1、承诺必须

由受要约人向要约人作出；2、承诺的内容与要约的内容一致

；3、承诺必须在要约的有效期内达到要约人；4、承诺须表

明受要约人决定与要约人订立合同；5、承诺的方式必须符合

要约的要求。同时，《合同法》规定承诺原则上应采用通知

的方式，但根据交易习惯或要约表明可以通过行为作出承诺

的除外。这也就是说，承诺的作出应当是以明示的方式而不

得以默示方式，而且这种意思表示须到达要约人才生效。另

外，法律还规定承诺人对其尚未生效的承诺享有撤销权。在



保险合同的订立过程中，投保人向保险人填写投保单，并支

付保险费的行为其实质就是要约；此时合同尚未成立，当然

也未生效。接下来，保险人开始审查投保人的要约，如果符

合保险合同订立的条件则签发保险单，保险合同成立；如果

不符合投保条件，则退还保险费，保险合同不成立。在本案

中，保险人在收到投保人的要约后，虽安排被保险人体检，

但尚未作出任何关于其是否承保的意思表示，因此应当认为

其尚在审查要约，尚未作出承诺。如果说推定此时合同成立

，则不但是对承诺不得以默示方式作出规定的违反，而且也

同时是对保险人承诺撤销权的公然剥夺。因而此时保险合同

尚未成立，即本案中保险公司可以拒赔。 二、争议产生的原

因。之所以出现上述争议主要是由于保险合同的成立与生效

时间不一致造成的。我们知道，合同的成立与生效是两个概

念，合同未成立当然不生效，但合同成立后，其生效时间却

不一定与合同成立的时间一致。合同成立后，可能同时生效

，也可能延期生效，也可能出现一种特殊的情况，即将合同

生效的时间追溯到要约人预履行义务的时间（这也是保险业

订立保险合同的惯例）。也正是由于这种特殊情况的存在，

导致了人们对保险合同成立与生效时间的错觉。 三、保险合

同成立与生效时间。保险合同的成立时间应为保险人向投保

人发出承保通知并到达投保人或投保人收到保险单之时；其

生效时间则应是保险合同所载明的生效时间。合同的成立时

间与合同的生效时间的不一致只不过是一种特殊的行业惯例

而已，这也正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体现。 100Test 下载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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